
第 5203號公告 非本地高等及專業教育 (規管 )條例 (第 493章 )

現公布教育局局長業已依據獲授予的權力，根據上述條例第 26(2)條的規定，再度委任下列人
士為非本地高等及專業教育上訴委員會成員：

 (i) 出任上述委員會主席：
馬詠璋女士 (任期由 2019年 9月 1日起至 2021年 8月 31日止 )

 (ii) 出任上述委員會副主席：
朱健榮先生 (任期由 2019年 9月 1日起至 2021年 8月 31日止 )


	Structure
	第5203號公告


